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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浮梁县天然林保护工作的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镇政府、各下属单位、各股室：
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管护工作的管理，切实把森林管护工作落到实处，提高森林资源管护的质量和水平，根据新的形势要求，结合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管护工作实际，我局修订了《浮梁县天然林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反馈我局。

浮梁县林业局  
2022年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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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梁县天然林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

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和精华，是自然界中群落最稳定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。全面保护天然林，建立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，对于我县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具有重大意义。根据《浮梁县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天然林保护管理工作，制定如下天然林保护管理意见：
一、充分认识天然林保护的重要意义
天然林是森林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。通过对天然林资源的保护、培育和发展，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满足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保持水土、涵养水源、保障江河安澜、国土生态安全，保持生物多样性，满足社会对森林资源的多种需求具有广泛而重要的意义。各乡镇、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天然林在生态建设中的主体作用，切实加强天然保护林管理，为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二、牢牢把握天然林保护的基本原则
--坚持生态优先。按照生态需求和天然林演替规律，对天然林资源进行全面保护，提升质量。
--坚持分类施策。针对不同区域、不同保护等级、不同经营目标，在保证天然林正向演替的基础上，分类采取有针对性的抚育、改造等营林措施。
--坚持依法保护。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，依法保护天然林资源，保障林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。
三、全面明确天然林保护的总体目标
到2025年底，全面完成天然林保护停伐补助面积118.6万亩，天然林存量达到270万亩，天然林蓄积量上升到    1800万立方米，亩均蓄积量6.5立方米/亩。建立规范的天然林林业行政执法体系、完善的林业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和健全的森林资源管护体系。
四、认真落实天然林保护的相关政策
1、从严管控天然林采伐。继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，严格全面停止天然商品林的采伐，严格控制天然林皆伐改造，不得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。加强国家级公益林抚育和更新采伐、低质低效林改造管理，不得擅自将公益林改变为商品林。严格执行相关技术规程和政策要求，合理确定采伐对象、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，科学实施森林抚育和低产低效林改造，加快森林正向演替，逐步提升天然林和公益林生态功能。
2、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责任。将天然林保护工作纳入各乡镇林长制工作内容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责任考核制。天然林保护实行管护责任协议书制度，森林经营单位和其他林权权利人、经营主体按协议具体落实其经营管护区城内的天然林保护修复任务。
3、努力提升天然林分质量。根据天然林演替规律及其立地条件、林分类型、经营目标等，科学编制作业设计，对退化天然林适当采取割灌除草、定株抚育、补植改造等人工促进措施，开展生态修复，对低质低效天然林和中幼龄天然林进行人工干预，采取人工促进和自然修复相结合，加快林分正向演替，不断提升天然林的质量和功能，逐步提高其生态功能。
4、积极盘活天然林资源。在不破坏天然林林木、不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提下，可在天然林地适度发展生态旅游、休闲康养、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。在不改变天然林用途的基础上，鼓励支持天然林补助收益权质押贷款等金融产品推广，积极盘活天然林林地林木等森林资源。
5、加快推进天然林大径材培育。加快大径材培育和珍贵树种发展，努力增加森林后备资源储备。把发展珍贵树种、乡土树种作为恢复天然植被的重要方向，突出抓好具有一定规模的片林建设，建设一批以培育大径材为目标的珍贵树种示范基地。在天然林适宜区域，选择有培养前途的珍贵树种，实施目标树经营，提高单株树木的品质和价值，培育优质高效的森林资源。
6、建立天然林保护修复责任追究制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天然林保护修复负总责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承担主要责任，相关部门同志按分管职责承担相应责任。建立天然林资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，对天然林保护政策落实不力、盲目决策，对天然林保护修复不担当、不作为，以及对破坏天然林资源处置不力、整改不到位，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。对破坏天然林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。
7、提高全社会天然林保护意识。加强天然林保护修复科普宣传教育，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体，提高公众对天然林生态、社会、文化、经济价值的认识，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天然林的良好氛围。鼓励和引导群众通过订立乡规民约、开展公益活动等方式，培育爱林护林的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。
本文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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